	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   學年度國內進修費用補助申請表

	單位
	
	職稱
	
	申請人姓名
	

	就讀學校名稱
	

	科系所（年制）名稱及年級
	

	證明文件
	1.□成績單

2.□繳費收據及繳費通知單
3.□校長簽准（內容須有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，並同意前往進修）證明影本

4.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請求補助補助金額
	新台幣       萬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       元整

	核准補助補助金額
	新台幣       萬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       元整

	主管單位簽註
	批

示
	第1層決行

	直屬單位主管
	人事單位
	主計單位
	
	

	
	
	
	
	

	茲領到

學分補助費新台幣       萬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       元整

此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	備註：

一、費用補助範圍及額度如下：

（1） 僅補助學分費。

（2） 補助額度依年度核定預算額度酌予補助，每年最高得補助新臺幣10000元。

（1） 二、申請補助方式及資格：

（2） 申請人應於年底前，檢具成績單、繳費收據、申請進修（內容須有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，並同意前往進修）原簽影本及本申請表，提出申請時，請檢附申請表及附件1式2份，自105學年度起，同一學度如係繳費上下2學期，合併填寫在一張申請表即可，本補助由人事室統一於年底造冊後提出申請。
（3） 申請人進修之成績均須及格始得提出。

	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


